
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规范性文件

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发布

- 1 -

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关于印发《重庆市工艺美术大师带徒传艺奖励

办法（修订）》的通知
渝经信消费〔2015〕1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经济信息委、市工艺美术行业协会，各位工艺

美术大师：

为贯彻落实国务院《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》和《重庆市传

统工艺美术保护办法》，2007年我市印发了《工艺美术大师带

徒传艺奖励办法（试行）》，全市传统工艺美术的传承和发展取

得了显著成效。为适应行业新的发展形势，进一步促进全市传统

工艺美术的传承和繁荣发展，我们对《工艺美术大师带徒传艺奖

励办法（试行）》进行了修订，并经市政府法制办审查通过（渝

文审〔2015〕34号），现印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
2015年 6月 19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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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工艺美术大师带徒传艺奖励办法

（修订）

为了调动工艺美术大师带徒传艺的积极性，促进我市传统工

艺美术技艺的传承和发展，根据国务院《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》、

《重庆市传统工艺美术保护办法》有关规定，结合行业实际情况，

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奖励范围

本办法所称传统工艺美术的范围是：工艺雕塑、漆器、艺术

陶瓷、刺绣和染织、织毯、抽纱花边和编结、金属工艺及首饰、

艺术玻璃、工艺编织、工艺家具、其他工艺美术，共十一大类。

本办法所称工艺美术大师，是指获得有关部门或行业协会颁

发证书的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和市（省）级工艺美术大师。

全市工艺美术大师带徒传艺工作实行聘任制。在获得工艺美

术大师称号的人员中，市经济信息委聘任符合条件的大师开展带

徒传艺工作，经绩效考核合格后给予一定奖励。

二、聘任基本原则

（一）突出技艺水平。聘任为带徒传艺的工艺美术大师，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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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艺高超，属于各自所在门类代表人物之一。

（二）突出薄弱技艺。对具有发展潜力而又发展滞后、有技

艺失传危险的传统工艺美术门类，优先聘任工艺美术大师实施带

徒传艺。

（三）突出骨干产业。在我市工艺美术骨干产业，聘任工艺

美术大师开展带徒传艺，促进产业进一步发展壮大。

三、聘任条件

（一）在重庆市行政区域内设立大师工作室或有开展带徒工

作的正式场所。

（二）最近三年有新作品问世，在业内业绩突出，有一定的

影响力。

（三）最近三年带有徒弟传授技艺，并有相关资料证明。

（四）身体健康，能保证正常的教学和技艺传授，并有相应

的工作计划和时间保障。

（五）思想品德好，乐于传授技艺。

（六）签订带徒传艺协议。带徒传艺协议应明确约定带徒传

艺的时间、地点和师徒双方的义务、权利。

体弱多病、不能正常传授技艺者，或多年没有从事传统工艺

美术制作，或已转行从事其他职业者，或徒弟是自己的直系亲属

等，不能申请竞聘带徒传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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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聘任程序

（一）填写带徒传艺竞聘表。拟申请竞聘带徒传艺的工艺美

术大师填写《重庆市工艺美术大师带徒传艺竞聘表》，报送市工

艺美术行业协会。

（二）协会初审。市工艺美术行业协会按照聘任基本原则和

基本条件，对竞聘申请人员进行资格初审。

（三）竞聘名单公示。协会初审的竞聘名单在市经济信息委

和市工艺美术行业协会网上进行为期 7天的公示，充分听取行业

内意见。

（四）协会复审。市工艺美术行业协会根据收集的意见和调

查核实的情况，对公示人员进行复审，提出初步送评人选。

（五）专家评审。市工艺美术行业协会组织业内专家按照评

审细则，对初步送评人选进行评审，确定聘任名单。市工艺美术

行业协会制订评审细则，报市经济信息委审查备案。

（六）报批。市工艺美术行业协会将工艺美术大师竞聘评审

情况和拟聘任大师名单报市经济信息委审定。

（七）颁发证书。市经济信息委颁发带徒传艺聘任证书。

五、聘任数量及其任期

由市经济信息委会同市工艺美术行业协会，根据全市传统工

艺美术保护发展实际情况，确定聘任带徒传艺的工艺美术大师数



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规范性文件

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发布

- 5 -

量。每届聘任任期为三年，任期结束后，根据行业发展变化情况

重新进行聘任。

六、绩效考核

工艺美术大师带徒传艺工作实行年度考核制。工艺美术大师

带徒传艺满一周年后，填写《重庆市工艺美术大师带徒传艺奖励

申请表》，由市工艺美术行业协会组织专家评审组对工艺美术大

师带徒传艺的效果进行绩效考核，主要考核所带徒弟的三件作品

评审和徒弟现场制作。考核情况书面报告市经济信息委、市财政

局。

市工艺美术行业协会负责制定绩效考核细则，报市经济信息

委、市财政局审查备案。

七、奖励标准

工艺美术大师带徒传艺满一周年后，绩效考核合格的，按国

家级大师每年 1万元、市（省）级大师每年 0.6万元的标准给予

奖励。

八、资金拨付与管理

（一）带徒传艺奖励资金由市经济信息委在工业振兴（发展）

专项资金中安排，由市财政局按照审批的奖励金额，按年度一次

性拨付给市工艺美术行业协会，按本办法确定标准奖励带徒传艺

绩效考核合格的工艺美术大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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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市工艺美术行业协会要做好带徒传艺奖励资金发放和

薄记工作，定期向市经济信息委报告并接受检查。

（三）严禁截留挪用或弄虚作假骗取奖励资金，违者按《财

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进行严肃处理。

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 30日后施行。《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

委员会、重庆市财政局关于印发<工艺美术大师带徒传艺奖励办

法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(渝经发〔2007〕72号)和《重庆市经济和

信息化委员会关于修订《工艺美术大师带徒传艺奖励办法（试

行）>的通知》(渝经发〔2011〕14号)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重庆市工艺美术大师带徒传艺竞聘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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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重庆市工艺美术大师带徒传艺竞聘表
填表时间： 年 月 日

大

师

情

况

大师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

文化程度 大师级别 授予时间

大师工作室

（或带徒场所）

名称 电话

地址及邮编

徒

弟

情

况

徒弟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

文化程度 专业

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

家庭住址及邮编

最近三年是否带徒传艺 口 是 口 否 竞聘期是否已签订带徒协议
口 是

口 否

最近三年是否有新作品问世 口 是 口 否 作品名称及销售情况

大师签名 徒弟签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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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工艺美术行业协会

审核意见

年 月 日

专家评审意见

年 月 日

市级主管部门意见

年 月 日

注：1、本表采取机打或钢笔填写，签名处须本人手写；

2、“徒弟情况”一栏填一位考核徒弟的情况；

3、最近三年带徒传艺的情况，需另附证明材料（包括并不限于：师徒合同、相关照

片、旁证材料、合作成果等）。


